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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8日

设备维修合同
甲方：北京博大开拓热力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根据甲方的需要，为甲方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宝中街一号热源厂的烟气余热回收机组进行维修。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维修合同：

一、项目内容
位于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宝中街一号的热源厂烟气余热回收机组，出现溴化锂溶液结晶问题，甲方请乙方对该机组进行熔晶处理，处理完结晶问题之后，保证该机组不会因溴化锂溶液结晶问题而无法运行。

说明：1.维修费用包括材料费、安装费、指导费、调试费等与处理熔晶问题相关的全部费用。

二、乙方服务内容及责任
1.合同签订之日起，乙方按照合同要求开展维修工作。
2.乙方按合同完成工作后，乙方有权要求甲方立刻组织验收工作。

3.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4.签订安全协议、并办理入场手续。

三、甲方责任
本合同范围内，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进行维修，提供乙方维修所需要的水、电、设备参数等。

四、合同价及结算方式
1.合同总金额为￥18000.00（人民币大写：壹万捌仟元整）。
2.合同签订之日5日内，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50%。项目验收合格3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的45%。剩余5%作为质保金，质保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乙方应及时开具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6%技术服务费发票）。
五、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争议解决
    1. 本合同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2. 协商不成的,应依法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合同确认
    本合同一式五份，甲方持三份，乙方持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章)：北京博大开拓热力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运成街10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行: 

账号：
日期：
	乙方(章)：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18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010-52892872 
传真:
开户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丰台支行营业部 

账号:0201 0001 0300 0023 429
日期：





合同编号：SHNH-20201208-0124


 


项目名称：天宝中街一号的热源厂烟气余热回收机组溴化锂溶液结晶












	公司名称：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18号
邮    编： 100071                                    电    话： 010-52892872(3)

邮    箱： sanhuinh@163.com                           传    真： 010-80308870
网    址： www.sanhuinh.com                          24小时免费客服电话：400—636--7337



